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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創新科技發展及再工業化 

香港過去數十年來一直扮演中國與海外之間的中介橋樑角色，經濟發展模式亦高度集

中在地產發展上，社會普遍以追求快回報為運作及思維主流。在這種政策及文化影響下，

創新科技發展一直未能成為政府推動經濟的主要政策目標。縱使過去曾有數碼港、中藥港

等多種相關發展項目和建議，但實際上本港的創科發展政策依然長期缺位。隨着創科局和

港科院等在 2015 年先後成立，2018 年國家科技部宣布讓中央科研「資金過河」到港使用，

以支持香港提升作為國際創科中心的地位，政府亦大額投放資源在推動科研發展上，但本

港科研開支在 GDP 比重至今仍持續停留在 0.7%水平，未有明確提升；至於回應「工業 4.0」

的世界科技發展新趨勢上，時任特首雖然自 2016 年施政報告已就本港「再工業化」政策

有所提述，但政府在具體發展策略方向上依然有欠清晰，未有實質性進展。 

民建聯認為，香港要有效促進創新科技發展及「再工業化」，特區政府必須要解決以

下最少五大問題： 

一， 人才不足 

要發展高端創科研究及高新技術工業，人才資源必然是重要因素。不過，縱使特區政府已

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但目前本港的整體社會環境對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已有所下降，

在挽留高端人才上存在較大的不明朗因素，本地培育人才方面亦不能一蹴即就，不僅專業

技術人員不足，連基層的勞工亦匱乏，這是本港發展創科及「再工業化」的「短版」之一。 

二，    土地資源及相關成本高昂 

本港土地很大程度集中在主要的地產發展商手中，加上高樓價及租金高昂，令企業經營成

本不易承擔，特別是初創企業，她們單單是支付處所的開支已相當吃力。 

三， 欠缺工業配套生產供應鏈 

自八九十年代大量北移後，香港的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已逐步跌至約百分之一，反

觀作為「世界工廠」的內地製造業卻早已形成「一條龍」的生產供應鏈，要在內地的港商

把生產線遷回香港固然不易，要吸引高端製造業在港投資設立生產線，現實也必然存在諸

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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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沒有相配套的政府政策 

要重新推動工業發展，香港現行相當多政府政策也必須要加以調整，否則無法營造有利的

配套與營商環境，包括屋宇條例、建築條例、勞工條例、運輸及環保政策等，否則，這些

製造業企業要符合以上相關條例及標準，也是相當高的難度。 

 

五， 安定的社會環境 

最後，要促進百業，包括創新科技發展及「再工業化」，安定的社會環境是最重要的關鍵性

因素，而且亦與吸引或挽留人才等因素互為關連。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便談不上任何暢

順正常的經濟以至民生活動；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就必然會扼殺大部分的產業及就業和

民生運作，無法給予他們欣欣向榮發展的機會。 

 

 

我們認為，在相關產業推動上，特區政府必須要積極紓解以上問題，同時更應進一步

加強政府的主導促進角色。建議措施如下： 

 

一，    制訂完整的產業化發展策略及政策 

政府應抓緊全球供應鏈重組的發展新機遇，尋求成為國家中「一條龍」生產供應鏈中的一

個「節點」(Hub)，同時制定一套完整的產業化發展策略與政策，包括從數個關鍵成效指標

入手，訂立未來科技研發與製造業的發展目標，例如科研支出佔 GDP 以及政府投入佔科研

經費的比重、製造業增加值、製造業佔 GDP 的比重及總就業人數等；藉此展示本港致力發

展創新科技「產業化」的決心，增強業界對投資本土工業的信心，亦可更有效地引導民間

資源包括海外投資的流入和匯集。 

 

二，     設法加強本港科研成果商品化 

技術必須轉化或結合到產品，才能真正產生經濟價值。香港的科研若只有上中游，而缺乏

下游支持，發展效益便難以體現及延伸。本港既然擁有較雄厚的科技基礎和高素質科技人

才，便應加強本港創科「產業化」，即科研成果商品化政策。政府應在透過包括「再工業

化」政策，促進本港技術應用與整合的支援，並大力推動採購本港科研成果的試用產品，

以加強本港高新產品設計開發的技術能力、經驗和程序在充份實踐中獲取及累積。 

 

三，     加強人才培訓 

針對本港創新科技「產業化」，當局必須進一步加強相關教育，培養更多技術人員。 

 

 

 



 

 

 

四，     提供土地開發的政策傾斜 

為促進創新科技「產業化」包括「再工業化」發展，政府須實施土地開發的政策傾斜，以

支持相關產業發展，措施包括在土地發展規劃上加強重視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工業土地優

惠條件需加以提高；同時，開發相關土地時的設計及配套設施，如交通、環保、排污及通

訊設施等，需兼顧周全。 

 

五，     發展較完備的生產供應鏈 

在生產供應鏈方面，內地多以整片區域地帶為各個類別產品形成生產供應鏈集散地，建構

完備的生產供應鏈，香港礙於土地業權多為私有而存在一定難度，不過，政府應有意識地

向這個目標作出適當規劃與市場誘導。 

 

六，     推動本港的智慧城市發展 

近年政府推廣智慧城市發展策略。建議當局為銳意構建成一個世界級的智慧城市，應加快

建立覆蓋全城的物聯網，以改善公共和商業服務。事實上，數據應用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

當中開放數據更是有助便利營商、推動科研。針對開放數據法規制訂工作進度緩慢，建議

當局設立「開放數據諮詢委員會」，與科技界及商界等加強溝通，了解他們的真正需要，讓

開放數據措施準確到位，並研究訂立「開放數據法」及「公共資料原則」，以推動本港的開

放數據進程，從而協助不同行業，利用創新發技「再發展」，加快推進各行各業的「再工業

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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